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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关于对天柱县第十八届人大三次代表大会第37号建议的会办意见

县住建局：

田锡志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村村寨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已收悉，现提出如下会办意见：

一是加强农村消防经费保障。提请政府将农村消防工作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逐步建立完善农村消防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同时，强化统筹，依托乡村振兴战略、东西部协作、和美城乡建设等项目，充分整合县住建、生态移民、水务、应急等部门的项目资金同步实施村寨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有效夯实城乡消防基础。2023年，推动落实传统村落保护资金完成电改1120户，按照每户4800元的标准在坌处三门塘、抱塘、渡马甘溪高标准完成电改478户，整合各类项目资金554余万元完成17个高位水池、1个应急水池建设，县财政投入125万元修建6个农村高水池，依托应急救灾专项经费48余万元，为乡镇采购80台消防机动泵。目前，我县木质连片村寨房屋未“电改”17个乡镇（街道）29157户，其中30户—50户木质连片村寨42个3601户，50户以上木质连片村寨28个1984户。按照整体推进原则，按分类分步实施，分三个年度进行实施。2024年，县级统筹一般债、东西部协作、移民资金共648余万元，计划完成30—50户木质连片村寨3601户“电改”（涉及石洞镇金凤村电改56户和高压水池、消防栓42.8万元）、50户以上木质连片村寨“电改”1984户（通过申报州级补助资金和东西部协作资金项目实施）、白市镇地样村和瓮洞镇柳溪村木质连片村寨“水改”工作，预计5月中旬开工建设。2025年,完成30户以下木质连片村寨14145户房屋“电改”工作。2026年,按照不漏一栋、不漏一户的原则，全面完成30户以下木质连片村寨9427户房屋“电改”工作。

三是壮大基层消防力量。实体化运行消防工作站，提请政府将工作站工作经费从3万元的标准提升至5万元标准并纳入2024年度财政预算；推动微型消防站和志愿队建设，推动县人社局开发公益性岗位64个在30户连片村寨、11个传统村落配备微型消防站站长、配备农村电工。新建凤城街道消防专职队（配备专职队员3名），目前车辆、装备器材正在采购中；为4支专职队各增配1名队员，将高酿、蓝田、联山消防车辆采购纳入2024年度财政预算，协调生态移民局水库后期扶贫专项资金56万元为白市和坌处镇各配备1辆水罐辆消防车；将专职队员工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执勤补助等保障经费足额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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